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簽
地址：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

聯絡人：○○○

聯絡電話：05-5342601＃○○○

電子信箱：○○○＠yuntech.edu.tw
簽  於 ○○○

主旨：本校專案人員○○○申請兼辦專案工作事宜，請 鑒核。

說明：

1、 查「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」第8條第2項規定：專案工作人員得因業務需要兼辦工作，惟每月兼辦酬勞合計不得超過月支薪酬百分之六十，且此兼辦酬勞併入月投保薪資總額計算；計畫補助或委辦機關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2、 基於（○○單位或計畫主持人○○○）業務需求，擬委派專案○○項下專案人員○○○，自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，兼辦○○業務（計畫主持人○○○），擔任○○職務，每月支給新台幣○○元，尚符合上開規定，擬請同意本兼辦案。

3、 上述事宜如有不實，致發生損害本校權益之情事，計畫主持人○○○願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補償校方損失。

會辦單位：

1、 專案人員（兼辦業務人）○○○

2、 兼辦業務計畫主持人○○○

3、 研發處

4、 人事室

5、 會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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